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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承诺

我单位已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4

号）要求，在《西乌珠穆沁旗白音华煤田四号露天矿改建项目（优化调整

开采范围及地面输煤系统改建）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编制阶段开展了公

众参与工作，在环境影响评价中充分采纳了公众提出的与环境相关的合理

意见，并按照要求编制了公众参与说明。

我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的《西乌珠穆沁旗白音华煤田四号露天矿改建

项目（优化调整开采范围及地面输煤系统改建）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

明》内容客观、真实，未包括依法不得公开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

隐私。如存在弄虚作假、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内蒙古

海州露天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承担全部责任。

特此承诺。

内蒙古海州露天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2025年1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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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项目概况

白音华煤田四号露天矿是由内蒙古海州露天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投资建设。位于内蒙

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境内，行政区划隶属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白

音华苏木管辖，地理坐标位于东经 118°36′47.68″～118°41′32.68″，北纬44°56′31.55″～

45°00′46.56″。

2004年10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以发改能源〔2004〕2339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关

于内蒙古白音华矿区总体规划的批复》批复了白音华矿区总体规划，根据白音华矿区总

体规划，白音华四号露天矿位于白音华矿区内，建设规模为2400万吨/年。2009年2月，

内蒙古自治区环境科学研究院编制完成了《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白音华矿区总体规

划环境影响报告书》，原环境保护部以环审[2009]84 号文出具了报告书审查意见。

2006年2月17日，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以“环审〔2006〕78号”文件下发了《关于内

蒙古海州露天能源有限公司白音华四号露天矿项目环境影响报告的批复》，批复白音华

四号露天矿一期工程（露天矿）生产能力为500万吨/年。

2011 年 12 月 30 日 国 土 资 源 部 颁 发 了 采 矿 许 可 证 ， 证 号 ：

C1000002011121110122411，采矿权人：内蒙古海州露天能源有限责任公司，矿山名

称：西乌珠穆沁旗白音华煤田四号露天矿，开采方式：露天/地下开采。生产规模500万

吨/年，矿区面积25.0441km
2
，有效期限30年（2007年4月18日至2037年4月18日）。

在初步设计阶段，确定项目采取露井联采方式，一期露天矿生产规模500万吨/年，

开采浅部区域，二期井工矿生产规模500万吨/年，开采深度区域（下文分别简称露天

区、井工区）。

1、露天区

2005年7月，内蒙古自治区环境科学研究院编制完成了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2006年2月，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以“环审〔2006〕78号”文件进行了批复。2006年7

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发改能源〔2006〕1521号”文对该项目进行了核准。

2006年12月，内蒙古自治区煤炭工业局以“内煤局字〔2006〕275号”文批复了该项目

初步设计。由于白音华四号露天矿实际建设内容与批复的环评报告工程内容相比，以露

天形式开采的境界大幅度缩小（环评阶段的42.47km
2
缩小为9.2735km

2
），2011年11月，

内蒙古自治区煤炭工业局以“内煤局字〔2011〕465号”文件批复了该项目初步设计变

更。2014年9月，建设单位委托内蒙古环科园环境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编制了《内蒙古白

音华海州露天煤矿有限公司白音华四号露天煤矿项目工程变更环境影响分析与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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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同年10月上报环境保护部环评司验收处备案。2015年7月，北京欣国环环境技术发展

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该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2015年9月，原国家环境保护

部以“环验〔2015〕194号”文件对该项目进行了验收合格的函。

2、井工区

2013年1月21日国家能源局以《国家能源局关于同意内蒙古白音华四号露天矿二期

工程开展项目前期工作的复函》（国能煤炭〔2013〕25号）同意白音华四号露天矿二期

工程开展前期工作。

2014年2月10日原内蒙古自治区环境保护厅以内环审〔2014〕35号下发了《关于内

蒙古白音华海州露天煤矿有限公司白音华四号露天矿二期工程（井工矿）环境影响报告

的批复》批复，批复白音华四号露天矿二期工程（井工矿）的生产能力为 500万t/a；

2016年12月23日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以发改能源〔2016〕2725号文对项目进行了核准

批复，批复白音华四号露天矿二期工程（井工矿）生产规模为 500万t/a。

2017年6月1日白音华四号露天矿二期工程（井工矿）投入试运营。2018年6月，锡

林郭勒盟环境保护局以锡环验〔2018〕2 号文同意通过项目噪声和固废部分设施竣工环

境保护验收。

2019年12月，根据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国家煤矿安监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

能源局《关于印发煤矿生产能力管理办法和核定标准的通知》（安监总煤行〔2014〕61

号）、《关于做好符合条件的优质产能煤矿生产能力核定工作的通知》（发改运行

〔2017〕763 号）以及内蒙古自治区煤炭工业局文件《关于煤矿生产能力核定资质管理

工作有关事宜的通知》（内煤局字〔2014〕355号）等通知，白音华四号露天矿二期工

程（井工矿）煤矿进行矿井生产能力核定工作，核定矿井具备了800万吨/年的生产条

件。

2019年 12月，依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加快

建设煤矿产能置换工作的通知》（发改能源〔2017〕609号），白音华四号露天矿二期

工程（井工矿）取得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白音华四号井工矿等 4处煤矿核增

生产能力产能置换方案的复函”（发改办运行〔2019〕1130号），置换产能指标 300万

吨/年。2019年12月12日生态环境部召开了保供项目环评工作协调推进会，根据“关于

煤炭保供项目环评工作协调推进会的纪要”本项目属于环评批复后产能核增项目，可通

过开展环境影响后评价方式完善手续。

2021年12月10日内蒙古自治区能源局下发了《关于内蒙古白音华四号露天矿二期工

程（井工矿）生产能力核定的复函》（内能煤运函〔2021〕1107号）文件，批准项目井

工生产能力为800万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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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月，内蒙古尚清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白音华四号露天矿二期工程

（井工矿）环境影响后评价报告书。内蒙古自治区生态环境厅于2023年2月20日出具了

《内蒙古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关于白音华四号露天矿二期工程（井工矿）环境影响后评价

报告书相关事宜的复函》（内环函〔2023〕90号）。

2023年3月，中煤科工集团南京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内蒙古自治区西

乌珠穆沁旗白音华煤矿矿区总体规划（修编）环境影响报告书》，2023年12月4日生态

环境部以环审[2023]130号出具相关审查意见。根据审查意见，白音华矿区现有矿

（井）田4个，其中四号露天矿一期露天开采，规模500万吨/年；二期井工开采，规模

800万吨/年。

截至2023年末露天区剩余可采储量973.98万吨，剩余服务年限约1.8年。为了确保

阜矿集团煤炭产能总量稳定，露天区500万吨/年的产能需继续延续，采场顺利接续，保

证生产秩序稳定，人员、设备、矿产资源能有效开发利用，阜矿集团决定对矿区矿界内

沙尔塔拉铁路环线进行改造，将现有外运铁路拆除，需对地面生产系统及外运方式重新

规划；释放铁路压煤后，需论证铁路压煤的开采方式；同时将井田北部井工矿二采区部

分资源量划归露天矿开采。

内蒙古海州露天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委托内蒙古煤炭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编制了

《西乌珠穆沁旗白音华煤田四号露天矿优化调整开采范围论证报告》（以下简称《论证

报告》），《论证报告》经煤炭工业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组织专家审查，并于2024

年8月21日以煤规咨〔2024〕79号《关于<西乌珠穆沁旗白音华煤田四号露天矿优化调整

开采范围论证报告>的评审意见》。

2024年11月，内蒙古煤矿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编制完成了《西乌珠穆沁旗白音

华煤田四号露天矿优化调整开采范围可行性研究报告》。2024年12月20日，煤炭工业规

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以煤规咨〔2024〕143号《关于<西乌珠穆沁旗白音华煤田四号露

天矿优化调整开采范围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评审意见》。

2025年3月，西乌珠穆沁旗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同意《西乌珠穆沁旗白音华煤田四号

露天矿改建项目（优化调整开采范围及地面输煤系统改建）》项目备案。

工程主要内容：1、优化调整开采范围：露天矿开采范围新增3.079km
2
，井工矿开

采面积相应减少；2、地面输煤系统改建：新建九条带式输送机、五座转载站、三个缓

冲仓及配套设施等；采矿范围内铁路专用线拆除。

根据项目备案告知书，本次项目内容主要涉及开采范围的优化调整及地面输煤系统

改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和《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等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该项目建设应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本项目开采范围优化调整部



西乌珠穆沁旗白音华煤田四号露天矿改建项目（优化调整开采范围及地面输煤系统改建）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4

分内容属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年版）》中“四、煤炭开采和

洗选业褐煤开采洗选 062”类别，应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地面输煤系统改建属于

“四、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06褐煤开采洗选069 煤炭储存、集运”，应编制环境影响报

告表，该部分内容单独编制报告表，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局西乌旗分局于2025年10月对

该报告表批复（西环审表【2025】23号），不在本次评价范围内。

我单位委托中煤科工集团南京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承担西乌珠穆沁旗白音华煤田

四号露天矿改建项目（优化调整开采范围及地面输煤系统改建）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在环评报告书编制过程中，我单位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及《环境

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的要求，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参与相关信息依法公开。采取网上公示、报纸公示和现场张贴公示等形式广泛征

询评价范围内及周边的公民、法人和组织等可能受影响群体对本项目的意见和建议。

1.2 公众参与情况

本项目环评期间我单位共组织了3次公众参与。在环评单位接受委托后开展了第一

次公众参与工作。第二次是在环评单位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基本完成、编制了环境影

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版后，按照要求在可能影响区域张贴了公告，同时在网站、

报纸上进行了公示。第三次是在拟报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之前，对环境影响报告书送审

稿全本和公众参与说明进行了网上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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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2025年3月，内蒙古海州露天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委托中煤科工集团南京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承担了西乌珠穆沁旗白音华煤田四号露天矿改建项目（优化调整开采范围及

地面输煤系统改建）环境影响评价工作。于2025年3月19日在白音华海州之家（网站地

址：https://mp.weixin.qq.com/s/O1TVKMG9xnqz_P7whloEjw）进行一次公示，公示内容

见图2-2-1和2-2-2。

2.2 公开方式

我 公 司 于 2025 年 3 月 19 日 在 白 音 华 海 州 之 家

（https://mp.weixin.qq.com/s/O1TVKMG9xnqz_P7whloEjw）发布了《西乌珠穆沁旗白音

华煤田四号露天矿改建项目（优化调整开采范围及地面输煤系统改建）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第一次公众参与公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编制过程中，公众均可以自行下载公众意见表填写个人意见及建议，可以信函、电

话、来访等方式，向建设单位或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联系。

第一次公众参与网络公示截图详见图2-2-1和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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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1 第一次公示截图（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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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2 第一次公示截图（b）

2.3 公众意见情况

在本项目公众参与信息第一次公示期间，收到三名公众以邮件和电话方式的反馈

意见。居民意见截图见2-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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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3 居民1反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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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4 居民2反馈意见（a）



西乌珠穆沁旗白音华煤田四号露天矿改建项目（优化调整开采范围及地面输煤系统改建）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10

图2-2-5 居民2反馈意见（b）

图2-2-6 居民3反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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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征求意⻅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中煤科工集团南京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于2025年5月编制完成了本项目的环境影响

报告书征求意见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

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4号），我公司以网络、报纸及张贴公告三种形式，对征

求意见稿进行公示。

2025年5月12日我公司在阜矿时讯发布了《西乌珠穆沁旗白音华煤田四号露天矿改

建项目（优化调整开采范围及地面输煤系统改建）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https://mp.weixin.qq.com/s/hBkRZUSrHIeq4OwlaNmvnw），公示时间为2025年5月12

日至5月23日（十个工作日），网站信息面向全社会。网络公开选择的载体、公示内

容、格式和公开时间均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相关要求。

2025年5月12日在项目所在地的村庄公示栏张贴公告，公示时间为2025年5月12日

至5月23日。上述张贴公告地为本项目所在地，在此公示便于当地公众知悉， 符合《环

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中规定要求。

在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的同时，选择《北方新报》作为报纸载体，在第二次网络

公示期间于2025年5月9日、5月15日在该报纸上两次刊登了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

与第二次信息公告。报纸公示中明确了本次环评报告征求意见稿下载地址：

https://pan.baidu.com/s/1nefDR55Wk6UdnuZvQgn6iw 提取码:ppy2。公众可通过该下

载地址获取报告征求意见稿。该报纸为当地比较权威、影响力相对较大、公众易于接

触的报纸媒体，在征求公众意见的十个工作日内两次登报公示项目信息，报纸公示的

内容，公开时间和次数均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相关要求。相关公示

内容见图3-2-1~图3-2-4。

3.2 公示方式

3.2.2 网络公示

建 设 单 位 于 2025 年 5 月 12 日 在 阜 矿 时 讯

（https://mp.weixin.qq.com/s/hBkRZUSrHIeq4OwlaNmvnw）进行了公众参与信息第二次

网络公示，详见图3-2-1，公示时间为 10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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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 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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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报纸公示

建设单位分别于2025年5月9日和5月15日，在北方新报进行了两次报纸公示，公示

内容详见图 3-2-2及图 3-2-3。

图 3-2-2 征求意见稿报纸公示（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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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3 征求意见稿报纸公示（第二次）

3.2.3 张贴公示

在征求意见稿网络、报纸公示期间，我公司在项目所在地主要行政村西乌珠穆沁

旗巴彦花镇阿拉坦兴安嘎查、西乌珠穆沁旗巴彦花镇巴彦都日格嘎查的支部委员会进

行了现场张贴，公示详情见图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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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4 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张贴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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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查阅情况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的纸质稿可在建设单位和环评单位查阅，公示

期间无公众前来查阅。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在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意见表，未收到公众通过其他途径反

馈的意见或建议。

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无。

5 公众意⻅处理情况

本项目首次公众参与信息公示期间，收到居民的反馈意见，关于排土场绿化、施

工扬尘、噪声污染等环境影响相关意见本项目已采纳，环评报告严格按照相关导则规

范，提出相应的环境污染防治及生态保护措施。本报告不涉及输煤栈桥的建设内容。

关于未办理相关征地手续、牧民要求生活区搬迁等问题已与牧民协商解决，经协商

后，该牧民同意本项目的建设。协商情况详见附件。

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众参与信息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

6 报批前公开情况

6.1 公示内容及日期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4号），将拟报批的《西乌

珠穆沁旗白音华煤田四号露天矿改建项目（优化调整开采范围及地面输煤系统改建）

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和本项目公众参与说明进行公开。

公示内容包括：项目概况、报告书送审稿全文、公众参与说明的网络链接、征求

意见的公众范围、建设单位和环评单位联系方式等。

公示日期为2025年6月27日。

6.2 公示方式

我公司于2025年6月27日在阜矿时讯 （https://mp.weixin.qq.com/s/y1_Gi_1fcs7-

9eeB7-MkKQ）发布了《西乌珠穆沁旗白音华煤田四号露天矿改建项目（优化调整开采

范围及地面输煤系统改建）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本公示（第三次公示）》，网络公开选

择的载体、公示内容、格式等均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相关要求。

报批前公众参与网络公示截图详见图6-2-1和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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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1 报批前网络公示截图（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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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2 报批前网络公示截图（b）

7 其他

本报告编制过程中公众参与的相关备查文件包括报纸、现场张贴公告的照片、网

络公示截图均已存档。














